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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转字〔2021〕114 号 

 

 

 

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督办工作，学校对原《西北工业大学督

办工作实施办法》（办转字〔2018〕81 号）进行了修订，经 2021

年 12 月 3日校领导专题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西北工业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

2021 年 12 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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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经 2021 年 12月 3 日校领导专题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）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、

国务院及上级部门重要决策部署，推进学校重大决策、重点工作

有效落实，加强和规范学校督办工作，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和上

级部门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督办工作，是指学校对各单位落实重要

工作任务进行督促办理。 

第三条  督办工作坚持突出重点、分级负责、加强协同、务

求实效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 学校督办事项范围包括： 

（一）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和上级

部门重大决策部署中需要督办的事项。 

（二）学校党委常委会会议、校长办公会议等决策会议议决

事项。 

（三）学校年度工作要点。 

（四）校领导交办的事项。 

（五）其他需要督办的事项。 

第五条  督办工作坚持学校党委统一领导，实行分管学校办

公室校领导具体负责，其他校领导分工负责的领导体系；学校办

公室牵头抓总，各单位分工落实的工作体系。 

第六条  学校办公室是学校督办工作的归口管理单位，主要

职责包括： 

（一）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上级部门关于督办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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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方针和要求，建立健全学校督办工作机制，制定督办工作制

度，开展宣传教育。 

（二）在学校党委领导下，确定督办事项，明确责任分工和

办理要求，协调各单位推进督办事项有效落实，对督办事项进行

跟踪督办。 

（三）指导各单位做好督办工作，提升学校整体督办工作水

平。 

（四）加强督办信息化建设。 

（五）加强督办结果运用，完善督办事项办理落实情况通报

机制。 

（六）做好学校督办工作总结。 

第七条  各单位负责所承办督办事项的办理落实，各单位主

要负责人为本单位落实督办事项第一责任人，单位办公室（综合

科）负责人为督办工作联络员。 

第八条  督办事项的立项：对于已明确牵头单位的事项，由

学校办公室负责立项，建立督办台账；对于未明确牵头单位的事

项，由学校办公室进行任务分解，提出拟办单位，报相关决策会

议或校领导审定后，立项督办。 

第九条  督办事项的交办：督办事项立项后，由学校办公室

交承办单位办理。交办时要做到任务准确、要求具体、责任清晰，

对于有时限要求的要做到时限明确。 

第十条  督办事项的承办：承办单位收到督办事项后，应开

展分析研究，明确承办人员、进度安排和落实目标，及时办理落

实。 

第十一条  督办事项的反馈：承办单位要及时向学校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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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馈督办事项办理进度，提供阶段性标志成果，反馈情况要实事

求是，全面、客观、准确地说明情况。 

第十二条  督办事项的办结和归档：承办单位完成督办事项

后，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批，视情况报相关决策会议或校领导审

核，由学校办公室和承办单位归档。 

第十三条  涉及两个及以上承办单位的督办事项，排位第一

的为牵头单位，其他单位为协办单位。 

第十四条  涉密事项督办工作要严格遵守保密相关规定，内

容敏感事项督办工作采取线下方式进行，督办流程参考第八条至

第十三条。 

第十五条  学校办公室定期梳理督办事项办理落实情况，每

季度向校领导和有关单位进行通报，每年至少向党委常委会做 1

次汇报。 

第十六条  督办工作执行不力，督办事项落实不到位，情节

轻微的由学校办公室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提醒；情节严重、

造成不良影响的，视情况对单位负责人和有关人员进行问责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西北工业大学督

办工作实施办法》（办转字〔2018〕81号）同时废止。 
 

 

 

 

 

西北工业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2月 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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